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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16-039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佛慈制药 股票代码 002644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芝瑛 安文婷 

电话 0931-8363280 0931-8362318 

传真 0931-8368945 0931-8368945 

电子信箱 lvzhiying3619@126.com anwenting_fczy@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0,822,938.90 163,756,990.86 1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325,367.80 19,152,561.86 5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319,678.54 17,311,553.33 6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329,813.73 19,281,265.94 10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4 0.039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4 0.039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2.57%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94,599,452.30 1,362,418,508.84 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9,682,393.41 1,233,652,938.6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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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02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兰州佛慈制药厂 国有法人 60.09% 306,854,930 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

春定增 186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52% 7,760,900 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5,284,907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4,850,0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4,507,161 0   

徐秀芝 境内自然人 0.46% 2,356,614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2,108,785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9% 1,999,949 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

春佳翰定增 117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24% 1,250,000 0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华融·迪龙投资 1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3% 1,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兰州佛慈制药厂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徐秀芝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56,614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

司股票 0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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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度目标计划，坚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开源节流、挖潜增效

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市场建设，加大营销工作力度，加快科研开发，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拓展中药材种

植及经营业务，加强内部管理和资金管控，从而保证了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8,082.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32.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58.34%。 

1、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市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深入拓展和开发国内重点市

场、医院市场及国际市场；梳理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强重点产品的培育及推广；整合营销渠道，加强渠道

管控，加大连锁终端销售，加强基药配送；拓宽营销渠道，拓展电商业务，稳步推进互联网药品推广销售，

3月25日天猫佛慈旗舰店正式上线运营；强化品牌形象，着力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优化营销队伍管理和

建设，提高营销执行力。 

2、科研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质量标准研究、工艺技术改进等工作，承担国家“当归

提取物国际商务质量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申报的“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大黄等六种中药饮片标准

化建设”获得国家发改委重大工程项目立项；加快新品、大健康系列产品开发和老产品（定眩丸、复方黄

芪健脾口服液）二次开发，与兰大一院合作进行“疏乳消块胶囊”新药联合开发；积极推进甘肃地产大宗

中药材为原料的单味及经典名方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研究及试制。 

3、生产质量方面：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全面执行新版GMP规范，加强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积极开展

质量标准研究、工艺技术改进工作，全面保证产品质量。报告期内，顺利通过省、市食药监局监督跟踪检

查，药品市场抽检合格率达100%。 

4、内控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运作，加强内控管理，强化风险防控，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5、项目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有序推进“出城入园”兰州新区项目和其他非公开发行项

目的建设工作。新区项目2014年11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2015年度完成了项目的初步设计、建筑单体施

工图设计工作、招标工作及第一个建筑单体中药材库的主体施工，2016年2月25日剩余建筑单体全部开工，

截止目前，项目施工进展顺利。公司将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投产、早见效益。 

6、业务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广本草饮品“肖助理”，加大阿胶粉、阿胶糕等衍生品的

营销力度；努力拓展中药材经营业务，加快推进甘肃道地药材当归、党参等种质资源科研基地和规范化种

植示范基地的建设；同时公司拟投资1.69亿建设“甘肃天然药物产业园项目”，在甘肃渭源建设大型综合

性仓库、中药饮片加工车间，并配备专业的检测中心、配送中心、货场等，项目预计于2016年7月末开工

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促进公司加快地产特色中药材种植、仓储、加工、检测、配送与经营全产业链一体化

建设，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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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云鹏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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